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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273 证券简称：天元智能 公告编号：2026-026

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对外投资暨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深圳新绿碳和

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绿碳和”）共同签署《可转债协议》、《合

资经营合同》，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新绿碳和提供一笔人民币500万元的可转债，

借款期限为1年，借款利率为3%年单利，如发生协议项下约定的债转股，则该等

借款利息予以免除。同时，公司与新绿碳和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，其中公司以

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150万元人民币，占比30%。

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，

不构成关联交易。

 特别风险提示：本次交易可能面临新绿碳和还款违约、协议执行等风险。

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

（一）本次对外投资暨财务资助基本情况

为完善公司在双碳方面的布局，提升公司蒸压加气混凝土装备业务的核心竞

争力，公司拟与新绿碳和围绕蒸压加气固碳领域为核心开展固碳业务合作。2026

年5月15日，双方共同签署《可转债协议》，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新绿碳和提供一

笔人民币500万元的可转债，借款期限为1年，借款利率为3%年单利，如发生协

议项下约定的债转股的，则该等借款利息予以免除。新绿碳和应将借款资金用于

日常经营和业务拓展，未经公司书面同意，新绿碳和不得将借款用于向关联方、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2

股东等提供借款或支付股权回购款等。本次交易未设定担保措施。

同时，双方签署《合资经营合同》，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作为后续加气制

品产线固碳改造项目运营主体。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500万元，公司

出资150万元，占比30%，新绿碳和出资350万元，占比70%。

（二）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

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外

投资暨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

程》等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，也不构成关联交易。

（三）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

本次向新绿碳和提供可转债投资，是公司基于战略转型及长远发展规划，综

合研判行业发展机遇、统筹平衡风险后作出的审慎决策。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

展及资金使用，也不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禁止提供财务资助的

情况。

二、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1. 公司名称：深圳新绿碳和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2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H265Y9E

3. 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松坪山路1号源兴科技大厦

北座1106

4. 法定代表人：陈雨

5. 注册资本：1140.1962万元人民币

6. 成立日期：2021年11月2日

7. 经营范围：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技术服务、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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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贸易代理。（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无

8. 主营业务：新绿碳和专注于研究和开发新型二氧化碳转化利用技术，现

阶段依托加气制品作为固碳载体，通过向加气制品生产厂家提供固碳矿化设备、

制作工艺、固碳催化剂，用于生产固碳加气混凝土制品。

9. 股权结构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金额（万元）

1 深圳新绿华筑科技有限公司 39.47% 450.00

2 深圳新绿众合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8.89% 329.38

3 深圳新绿润和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0.52% 120.00

4 陈雨 7.10% 80.93

5 深圳市伶仃洋天使科技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5.00% 57.01

6 深圳恒泰绿源科技有限公司 2.63% 30.00

7 深圳市高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.39% 27.27

8 林洪忠 2.00% 22.80

9 嘉兴融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.00% 22.80

合 计 100.00% 1140.20

经查询，新绿碳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10.与公司的关系：公司与新绿碳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公司上一年度不

存在对新绿碳和及其关联方的财务资助事项。

（二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5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 2026年3月31日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501.10 475.96

负债总额 61.19 76.88

净资产 439.91 399.08

资产负债率 12.21% 16.15%

项目 2025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6年1-3月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69.05 -

净利润 -243.11 -75.72

注：2025年度财务数据经深圳众慧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审计
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5c04c228d1203fba98e28fb600385cdc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7302ca2dc861c2e7c0f88ad4247962f4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7e7928aaee5ef788fdeec635db00f548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9492ed20090ed83ea9e8bd53328b411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fd37595311918b877a85342e76044cbe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9dbee1c003716f39f77014d788cb32a6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02a94db0d7a49ab10820aa089d1f678b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rb411017925c20656c9373c4d114933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b99c4931917e92d8fc14e38728b060d9.html?source=expor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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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可转债协议的主要内容

1. 协议双方：

借款人：深圳新绿碳和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贷款人：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2. 借款金额：人民币 500万元，借款利率为 3%年单利，如发生协议项下约

定的债转股的，则该等借款利息予以免除。

3. 借款期限：期限 1年，从贷款人实际放款日起算。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借款

期限可以延长。

4. 资金用途：仅限日常经营与业务拓展，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，借款人不得

将借款用于向关联方、股东等提供借款或支付股权回购款等。

5. 还款与债转股：

(1)债转股触发条件：①借款人向国际核证碳标准（“VCS”）申请签发核证

减排量（“VCU”）获得批准；②VCU签发至借款人的注册账户。

(2)债转股机制：贷款人的借款本金转为对新绿碳和的等额增资款，基于截至

协议签署日新绿碳和的注册资本总额基础按照人民币 8500 万元的投前估值认购

对应人民币 67.1141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的股权。

(3) 虽有前述约定，无论债转股条件是否达成或借款期限是否届满，贷款人

均有权随时直接通知新绿碳和进行本协议项下的债转股。

(4)到期还款：借款人未能在借款期限（包括经双方协商延长的期限）届满前

完成上述债转股条件，且贷款人选择不进行延期或债转股的，或超 40 个工作日

未完成债转股对应的工商变更，借款人需在收到贷款人书面通知的 10 个工作日

内归还本息。

6. 借款期间承诺

在借款本金及利息全部清偿完毕或债转股完成之前，未经贷款人事先书面同

意，借款人承诺不得：

(1)新增重大债务融资或借款，或处置核心资产（但借款人在正常经营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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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产使用、非排他授权情况除外）；

(2)不得按照低于人民币 8,500万元的投前估值，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进

行股权融资（不包括公司现有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）。

7. 违约责任：如本协议任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，应当赔偿因

其违约行为给非违约方造成的全部直接损失。双方同意，如借款人未能按本协议

的约定偿还到期借款本金及利息，自逾期之日起，逾期部分按照每日 5%年单利

计收罚息，直至借款人足额清偿全部逾期款项之日止。

8. 协议生效：本协议及其任何修改、补充或变更，均须采用书面形式，经双

方签署后生效。

四、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

（一）存在的风险

1. 还款违约风险

本次交易未设定担保措施，若新绿碳和债转股条件无法达成且经营状况恶化，

可能存在无法按期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风险。同时，若新绿碳和未按协议约定将

资金用于日常经营或出现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，将导致其还款能力下降，加剧还

款违约风险。

2. 碳资产认证风险

新绿碳和矿化技术取得国际核证碳标准（“VCS”）方法学认证，并已有固碳

加气混凝土制品升级改造项目正向VCS申请签发核证减排量（“VCU”），凭经认

证发放的VCU可以在碳资产交易所交易。若VCS无法签发核证的碳资产VCU，

可能影响新绿碳和的盈利能力、持续融资能力，并可能导致本次可转债的偿付风

险。

3. 协议执行风险

在达到债转股条件后，若新绿碳和未按期完成内部审议程序、章程修改或工

商变更登记，将触发违约责任，影响公司权益。

（二）风控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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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上述风险，公司已在协议中明确借款用途，新绿碳和应将借款资金用于

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拓展，未经公司书面同意，新绿碳和不得将借款用于向关联

方、股东等提供借款或支付股权回购款等；同时协议设置借款加速到期、逾期罚

息等保障条款。

公司将定期收集新绿碳和财务报表、运营数据、行业动态等信息，密切关注

其项目碳资产认证进度、融资进展等情况，评估其经营可持续性、偿债能力稳定

性，积极采取措施防范风险以保证资金安全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向新绿碳和提供可转债投资和成立合资公司，符合公

司战略转型方向及长远发展规划。资助对象受益于绿色低碳发展趋势，发展前景

良好；财务方面资产负债率较低，信用状况良好，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。

本次对外投资暨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司财务

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六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

截至目前，除本次财务资助外，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

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，也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5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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